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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7����－����《标准化工作导则第�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编

制。

本部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深圳市LED产业标准联盟提出。

本标准由深圳市半导体产业发展促进会归口管理。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斯派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深圳市半导

体产业发展促进会、深圳市灯光环境管理中心、深圳中电南方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德士达半导体技

术开发(湖州)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

市拓享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日上光电有限公司、深圳市九洲光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瑞丰光电子有限

公司、深圳珈偉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航嘉驰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电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大学、深圳市半导体照明产业促进会、深圳市邦贝尔电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奇峰、刘岩、孙学明、吴峰、蔡纯、刘淮源、陈解群、曹小兵、苏遵惠、林

金填、蒋婷、何雨霞、杨宇、余新星、钟浩、鲍恩忠、刘忠祺、庄杰富、钱可元、朱飞彪、马东元、吴

春海、沈在镇、金鹏、赵华雄、余建华、邵泽渝、武广敬、巨祥生、陈博、吴冠、杨光。

本标准于����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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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离网式家用光伏发电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型离网式家用光伏发电系统的装置与分类、总体技术规范要求、部件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范、标志、包装、存储、运输等相关内容； 

本标准的相关内容仅适用于带载能力低于3.5kW，直流输出48V及以下，交流输出220V的小型离网式

家用光伏发电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1-2005 优先数合优先数系

GB 1002-2024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T 1003-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三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T 2099.1-2021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部分：通用要求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9535  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 设计、鉴定和定型 （idt IEC 61215）

GB/T 19064-2003 家用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技术条件与试验方法

GB/T 19115.1-2018 风光互补发电系统 第1部分：技术条件

GB/T 20321-2023 离网型风能、太阳能发电系统用逆变器

GB/T 20626.1-2017 特殊环境条件 高原电工电子产品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T 22473.1-2021 储能用蓄电池 第1部分：光伏离网应用技术条件

GB/T 28866-2012 独立光伏（PV）系统的特性参数

GB/T 29196-2012 独立光伏系统 技术规范

GB 31241-2022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技术规范

GB/T 32504-2016 民用铅酸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

GB/T 34134-2017 家用和类似用途安全特低电压（SELV）交流和支流插头插座16A 6V、12V、24V48V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NB/T 42091-2024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状态评价导则

IEC 61683  光伏系统功率调节器效率测量步骤

IEC 62509  光伏系统用蓄电池充放电控制器性能与功能（IEC 62509:2010 Battery charge c 

ontrollers for photovoltaic systems-- Performance and functioning）

3 术语与定义

3.1

离网式家用光伏发电系统 Off-grid photovoltaic generation system for household

利用太阳能电池板的光生伏特效应，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且为独立系统不与公共电网连

接，供普通家庭使用的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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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的组成与配置

 

 

 

4.1 系统的组成

 

  

小型离网式光伏发电系统由下述主要部件：太阳能电池组件（方阵）、支架结构、光伏控制器、光

伏逆变器、储能蓄电池组，机箱、输入输出接口、显示指示面板、机柜及其他辅助功能模块等组成。

 

 

 

图1 小型离网式家庭光伏发电系统 主要部件组成示意图

 

4.2 光伏系统的分类

光伏系统分类为：

a) 按照输出特性可分为直流型、交流型以及交直流两用型；

b) 按照是否并网、离网分为离网型、并网型；

c) 按照系统的储能状况分为储能型、不带储能型。

4.3 系统基本技术参数

4.3.1 电压等级

系统直流输出的标称电压优选：5V / 12 V / 24V / 48V。

4.3.2 系统交流输出

优选单相、正弦波、额定频率50Hz，额定电压220V。

4.3.3 系统设计标称功率

按照系统的带载能力，宜小于3500W，分类优选：

350VA/440VA/560VA/700VA/875VA/1100VA/1400VA/1750VA/2200VA/2800VA/3500VA；

注：按照R10优选数系进行分类。

4.3.4 系统额定的日平均设计耗电量

 

控制装置（控

制器、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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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件组成：
① 光伏太阳能板（方阵）

② 控制装置 （控制器、逆变
器）

③ 储能蓄电池组

④ AC 负载输出端

⑤ DC 负载输出端

⑥ 总开关 / 保险阀

⑦ 显示指示面板

⑧ 机柜

③

 蓄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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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系统配置确定。 

5 系统总体技术要求 

5.1 环境要求 

a) 光伏系统应能在下列条件下连续稳定的工作： 

1) 室外温度应符合-30 ℃ ～ +55 ℃； 

2) 室内温度应符合-10 ℃ ～+40 ℃； 

3) 空气相对湿度应不大于 90%； 

4) 海拔高度不超过 1000米。 

b) 光伏系统在如下环境条件下运行时，应有生产厂家和用户共同确定技术要求和使用条件： 

5) 室外温度超出-30 ℃ ～ +55 ℃的使用地区； 

6) 室内温度超出-10 ℃ ～ +40 ℃； 

7) 海拔高度超过 1000米的地区； 

8) 盐雾和沙尘严重的地区。 

5.2 整机性能要求 

5.2.1 输出特性 

交流输出特性应符合标称正弦波 220V / 50Hz，系统交流输出电压偏差幅度不应超过额定值的±

10%；正弦波的失真度不超过±5%； 

直流输出特性应符合额定标称的直流电压，系统直流输出电压偏差幅度不应超过额定值的±10%。 

5.2.2 连续供电特性 

负载在25℃工作环境温度、最大额定功率工作状态下工作，系统在标称的日平均设计耗电量宜不超

过蓄电池（组）电池容量的30%；蓄电池（组）的最大放电深度宜不超过80%。 

5.2.3 带载及过载能力 

a) 25℃环境温度，阻性负载输出功率工作在最大额定值时，系统（逆变器）连续工作可靠时间应

不低于 8小时； 

b) 25℃环境温度，阻性负载输出功率工作在最大额定值的 125%时，系统（逆变器）连续工作可

靠时间应不低于 1分钟； 

c) 25℃环境温度，阻性负载输出功率工作在最大额定值的 150%时，系统（逆变器）连续工作可

靠时间应不低于 10秒。 

5.3 光伏系统的配置基本要求 

5.3.1 光伏太阳能板（方阵）的配置要求 

光伏太阳能板（方阵）的峰值总功率设计，需要充分考虑系统的用能需求；受限于光伏太阳能电池

板（方阵）的光电转化效率、使用地的日照水平（日照辐射量）、倾斜角等，应充分满足与负载用能的

需求匹配；使得该系统至少满足光伏系统日发电量乘以光伏系统的效率，能平衡系统负载日平均用电量

的需求。在正常状态下，系统光伏太阳能电池板（方阵）的峰值功率设计应使得，系统日平均发电量至

少大于日平均设计耗电量的1.8倍以上。 

注：光伏系统的效率主要受光伏太阳能板的温度损耗、组合损耗、遮挡损耗，对储能蓄电池的充放电效率、控制器

的功率调节损耗、逆变器的逆变效率等制约。 

5.3.2 储能蓄电池组的容量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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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蓄电池组，应根据蓄电池类型、设计的最大放电深度，循环寿命、充放电效率等因素，充分考

虑设计用电负载耗电量状况，光伏太阳能板（方阵）对蓄电池的充电情况，天气因素等，以满足系统的

储能用电容量设计需求，

7

优选如下：

 

  

  

 

a) 蓄电池组容量设计

蓄电池总容量的 30%容量值，应大于日平均设计使用耗电量，即负载工作在最大额定功率下，在日

平均标称设计使用时间 h内的耗电量.

 

 

b) 循环寿命

受限于电池不同类型（如铅酸型储能电池组/三元锂离子型储能电池组 / 磷酸亚铁锂型储能电池

组）、充放电的放电深度、充放电电流、保护板控制管理等，储能装置的循环寿命应不低于正常工作条

件下标称循环使用寿命的 90%。

 

c) 蓄电池组允许的最大放电深度

蓄电池组允许的最大放电深度应不低于 80%。

5.3.3 控制装置的配置要求

 

 

光伏控制器的配置选型应能充分满足系统充放电的设计需求，优选：其允许的最大功率应大于光伏

太阳能电池板（方阵）峰值功率的1.5倍。

5.3.4 逆变器的配置要求

 

 

 

逆变器的选用要充分考虑到负载带载能力的要求，优选 逆变器的输出功率大于最大允许负载功率

的1.2倍（阻性负载）。

5.4 安全的总体要求

 

 

  

  

  

  

 

系统应满足基本的安全要求：

a) 电气安全

 

 

  

 

1) 符合 GB/T 50054 的要求；

2) 系统所有电气设备的带电外露部分设有安全提示；

3) 系统的过电压保护符合 GB/T 14825的要求。

 

b) 消防安全

符合 DL 5027的要求。

c) 防雷安全

符合 GB/T 32512 的技术要求。

5.5 系统应具备的保护功能

系统应至少具备以下的保护功能：

a) 过负载保护；

b) 短路保护功能；

c) 蓄电池过充电保护；

d) 蓄电池过放电保护。

5.6 电能品质要求

电能品质要求应：

a) 系统的交流输出频率应保持在 50Hz±2.5Hz范围内；

b) 系统交流输出电压变化范围应不超过额定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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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弦波的失真度不超过±5%； 

d) 直流输出端口 5V / 低于 48V直流输出。 

6 部件要求 

  

  

       

      

 

 

     

  

  

 

  

 

 

  

 

 

 

 

  

  

  

  

 

 

    

 

 

  

a) 具备对输出电压的控制功能。 

b) 根据不同的蓄电池组类型，具备对蓄电池（组）的充放电管理控制功能。 

d) 具备防止蓄电池（组）对光伏太阳能电池板（方阵）进行反向放电的保护功能。 

e) 

6.1 太阳能光伏组件（方阵）

6.1.1 太阳能光伏组件（方阵）须选用符合 GB/T 9535 的要求并通过鉴定及定型的合格产品，主要性

能包括：外观 / 绝缘性能/ 额定功率 / 室外暴露 / 紫外 / 热循环 / 湿冷 / 湿热 / 引线端强度 / 

扭曲 / 机械载荷试验 / 抗热斑能力 / 低照度下的性能等。

6.1.2 馈线回路压降符合光伏太阳能电池板（方阵）输出额定工作电流时，从太阳能电池方阵到内部

系统输入端的电压降，应不大于系统直流输出电压标称值的 5%。

6.1.3 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GB/T 4208-2017 所规定的 IP65要求。

6.1.4 太阳能电池板（方阵）的边框材料的材质优选铝合金，符合 GB/T 5237.2-2008 中的相关要求。

6.1.5 太阳能电池方阵 支架，应满足长期室外使用，同时确保光伏组件、支架与基础间的连接牢固可

靠。

6.2 储能蓄电池（组）

6.2.1 基于系统设计的带载能力、每日平均用电时间、负载的工作模式等因素，储能蓄电池的容量应

满足系统耗电量的需求，储能蓄电池每日放电深度宜不超过 30%，储能蓄电池的最大放电深度宜不超过

80%。

6.2.2 储能蓄电池，宜选用具备深循环充放电能力，循环寿命高、安全稳定的储能蓄电池（组）。

6.2.2.1 锂离子蓄电池（组），须符合 GB/T 31214-2014 、NB/T 42091-2016 等有关标准的安全与技

术规范要求。

6.2.2.2 铅酸蓄电池组（组），须符合GB/T 22473-2008、GB/T 32504-2016 等有关标准的安全与技术

规范要求。

6.2.2.3 其他类型的蓄电池（组），应符合有关国家与行业标准的规定。

6.2.3 电池间的连接紧固，电极应有防腐措施以保护蓄电池的电极端不被腐蚀。

6.2.4 电池的循环寿命符合配置及标称条件下的要求。

6.3 光伏控制器

6.3.1 光伏控制器的容量选择应能充分满足系统充放电的设计需求，宜大于光伏太阳能电池板（方阵）

峰值功率的 1.5倍。

6.3.2 光伏控制器应能满足 GB/T 19064-2003 6.3 及 IEC 62509等相关标准的技术规范要求。

6.3.3 光伏控制器对蓄电池（组）进行充放电控制管理，应至少具备充满断开（HVD）和恢复功能，放

电欠压断开（LVD）和恢复功能。

6.3.4 光伏控制器应具备如下基本功能：

具备过电流和输出短路保护功能，过电流或短路故障排除后，应能自动或人工恢复至正常工作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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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具备对蓄电池（组）对过压与欠压保护功能，充满断开（HVD）和恢复功能，放电欠压断开（LVD

9

）

和恢复功能；可根据需求实现控制器的过压、欠压值的设定。

g) 具备温度补偿功能， 蓄电池、控制器超温保护功能。

6.3.5 光伏控制器应具有明显的标志和接线端子，以满足符合光伏充电电路接入、储能蓄电池输入、

逆变器接线等。

6.4 光伏逆变器

6.4.1 考虑到光伏系统的输出设计带载能力，光伏逆变器的输出功率的选型，宜大于系统总功率的 1.2

倍。

6.4.2 系统所选用的逆变器，其各项性能应符合 GB/T 20321.1 -2006 标准的要求。

6.4.3 逆变器的输出端子，应考虑使用安全插座。

6.5 显示系统与人机交互界面功能

6.5.1 显示功能

应包括：

a) 工作状态的指示功能和警示功能，如（充电状态、负载状态、电池荷电状态、故障状态等）；

b) 显示系统工作状态的具体信息（如：系统电压、蓄电池电压／电流、工作温度等）；

c) 也可利用控制器、逆变器的界面显示器，应在说明书中加以明确。

6.5.2 人机交互功能

可进行可变参数的设置功能，（如系统 过充电压及恢复电压、欠压电压及回复电压、温度补偿系

数等）。

6.6 机柜／机箱

6.6.1 能安全可靠地安装和承载 蓄电池组、控制器、逆变器等主要部件和内部接线。

6.6.2 机柜和机箱等结构，能满足系统正常工作状态下的散热要求。

6.6.3 满足 IP 20的外壳防护等级要求。

6.7 输入与输出的连接

6.7.1 输入端口、输出端口的结构性能， 应符合使用当地的标准规范要求。

6.7.2 连接系统各部件的导线、接插件、开关等应符合国家相应技术标准等要求。

6.7.3 限流设备、无论是保险、断路器、还是电子保护、应对负载及导线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起到有

效的限流作用。

6.7.4 输入输出的端口应有足够的防护结构，不会被人手直接触及。

6.7.5 AC负载输出端，应符合 GB2099.1以及 GB1002与 GB/T 1003-2016有关安全、型式、基本参数

与尺寸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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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DC负载输出端 12V /24V/48V，应符合 GB/T 34134-2017有关安全、形式、基本参数与尺寸的相

关要求。 

6.7.7 DC负载输出端 5V输出，优选为 USB TPYE-A型接口，应符合国际标准规范有关安全、形式、基

本参数与尺寸等方面的要求。 

6.8 线材 

线材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绝缘导线： 

a) 导线的选择须同时满足载流量、电压损耗和强度等条件，应保证导线不发热； 

b) 设计需要满足系统模块中最大电流的限制需求； 

c) 不得超过线材允许的工作温度限制。 

7 试验方法 

7.1 太阳能电池组件（方阵）的试验方法 

太阳能电池组件的试验方法 按照GB/T 953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2 储能蓄电池组 

蓄电池组应委托有认证资格的质检机构进行监测。 

7.3 光伏控制器 

按照GB/T 19064-2003 6.3 及 IEC 62509 中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7.4 逆变器 

按照GB/T 20321.2-2006中的标准要求进行试验。 

7.5 系统的输出特性 

 

图2 系统输出特性测试连接示意图 

断开蓄电池组，调整直流电源，使得逆变器输入电压在额定值的90%～120%之间变化，逆变器输出

功率为额定值，负载为纯阻性负载: 

a) 用电压表测量输出电压值，判定是否符合 5.2.1 的要求; 

b) 用示波器（或频率测试仪）测试输出波型的频率值和失真度，判定是否符合 5.2.1的要求。 

7.6 系统的保护功能试验 

7.6.1 蓄电池过充电和过放电与恢复试验 

直流电

源 

控制器 

蓄电池组 
  

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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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过充电和过放电与恢复试验，如下:

a)

11

断开蓄电池；

 

 

  

  

  

  

 

 

  

 

 

  

  

 

b) 调节直流电源电压，启动逆变器，使负载开始工作，调整减小直流电源电压输出，当电压达到

额定过放电欠压保护电压时，负载停止工作，系统进入过放电欠压保护状态；

 

 

 

c) 调整增大直流电源电压，当电压升至额定过放电欠压保护恢复电压时，系统恢复工作状态；

d) 继续调整增加直流电源电压，当电压升至额定过充电电压时，负载停止工作，系统进入过充电

电压保护工作状态；

 

e) 调整减小直流电源电压输出，当电压降至额定过充电恢复电压时，系统恢复工作状态。

7.6.2 系统短路保护功能试验

 

 

系统短路保护功能试验，如下：

a) 在系统输出正常条件下，人为负载端进行短路，系统应在小于 0.5s进入保护状态；

b) 自动保护型的系统，在短路解除恢复正常后，系统应能恢复正常输出；

c) 使用熔断型保护的系统，在解除短路，更换保险后，应能恢复正常工作输出。

7.6.3 过负载保护试验

 

过负载保护试验，按照5.2.3的要求进行试验。

7.7 系统配置的合理性试验

7.7.1 太阳能光伏组件（方阵）的设计峰值功率配置的合理性试验，按照 5.3.1 的要求进行判定。

7.7.2 蓄电池的实际使用容量合理性试验，按照 5.3.2 的要求进行测试。

7.7.3 光伏控制器的试验，GB/T 19064-2003 中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按照 6.3.1 的要求进行判定。

7.7.4 光伏逆变器的容量设计验证，按照 GB/T 20321.2-2006中试验方法进行试验，按照 6.4的要求

进行判定。

7.8 系统显示功能

7.8.1 在进行电性能测试时，应同时观察与记录系统的指示功能和警示功能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显示

是否清晰正确。

7.8.2 验证可变参数的设置功能是否正常。

8 检验

8.1 出厂检验

 

构成系统的所有部件和其他零配件等均应制造商进行出厂检验，并提供检验合格证。

8.2 型式检验内容与规则

 

依据下表推荐做型式检验和判定规则：

表1 型式检验和判定规则

 序号 检验项目 技 术 要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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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1 太阳能电池组件（方阵）技术要求 6.1 
 

 

按照 7.1 试验方法，及参照 GB/T 9535 相

关标准

2 储能蓄电池（组） 安全、循环寿命 6.2 

按照 7.2 试验方法，及 GB/T31214-2014  NB/T 

42091-2016 GB/T 22473-2018  GB/T32504-2016 

相关标准要求； 

3 光伏控制器 6.3 
按照 7.3 试验方法，参考 GB/T 19064-2003 相关

标准 

4 逆变器 6.4 
按照 7.4 试验方法，参考 GB/T 20321.2-2006 相

关标准 

5 系统的输出特性 6.5 按照 7.5 试验方法 

6 
系统的保护功能--蓄电池过充电及过放电与恢

复特性 
6.6.1 按照 7.6.1 试验方法 

7 系统短路保护 6.6.2 按照 7.6.2 试验方法 

8 过负载保护 6.6.3 按照 7.6.3 试验方法 

9 系统配置的合理性判定 5.3 按照 7.7.1 、7.7.2、7.7.3、7.7.4 的试验方法 

10 系统的显示功能 6.5 按照 7.8 试验方法 

9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9.1 标志 

小型离网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应有标志铭牌，铭牌位置应置于机箱外壳宜观察、不妨碍美观的合

适位置，系统的标志铭牌应至少包含如下信息： 

a) 产品的型号、名称； 

b) 系统输出的主要特性参数，如 输出额定电压、最大电流、带载额定功率、输出频率等； 

c) 光伏太阳能板（方阵）的功率； 

d) 储能蓄电池相关信息； 

e) 生产企业名称； 

f) 出厂编号与出场日期等。 

9.2 包装 

包装应满足： 

a) 包装外箱应满足正常的运输条件，体积、质量满足运输规定，包装箱与产品间应填有缓冲材料； 

b) 包装外箱应有运输标志且符合 GB/T 191-2000的规定； 

c) 包装箱应符合防潮、防尘、防震的要求； 

d) 包装箱内应有装箱单、产品使用说明书或技术手册、合格证、附件以及随机文件。 

9.3 运输 

运输应满足： 

a) 产品在运输中，应确保安全，应有遮篷，不应有剧烈振动、撞击； 

b) 蓄电池组的运输应符合相应的安全法律法规要求。 

9.4 贮存 

 

  

 

贮存应满足：

a) 产品贮存在干燥、通风、防晒、远离热源和无挥发腐蚀品的室内，符合 GB/T 3873 的规定；

b) 在贮存期间应定期（一个月左右）对蓄电池组进行补充电一次。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